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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發展】 

◢102年11月07日：邀請中國科技大學永續環境研究中心、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等三個單位，擔任「2013 都市更新實務研習營(Ⅱ) 」共

同主辦單位。 

◢102年11月15日：協會網站完成第一階段建置，包含首頁設計、協會簡介、大學營活動、聯絡

我們、會員申請基本項目建置工作。(協會網址www.urcda.org.tw)。 

◢102年11月19日：2013 都市更新實務研習營(Ⅱ) 受理線上報名至11月29日。 

◢102年11月28日：下午6時30分假中國科技大學召開「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 

☉通過聘任名譽理事長及顧問名單如下，待徵詢同意後提下次理事會確認 

․聘請本協會名譽理事長 

丁育群先生(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現任中國文化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學系副教授) 

․聘請本協會顧問 

林長勳先生(臺北市都市更新學會名譽理事長、將捷集團董事長) 

何芳子女士(都市更新審議會委員、中國文化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學系副教授)  

陳美珍女士(都市更新審議會委員、中國建築經理公司總經理) 

陳漢雲女士(都市更新審議會委員、中國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陳玉霖先生(臺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名譽理事長、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所長) 

張偉斌先生(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 

李新  先生(臺北市議會議員) 

☉訂立「承攬公部門委辦案--複委託專案管理作業準則」，成立「709專案辦公室」 

林副理事長育全擔任專案執行長，統籌專案企劃、執行與管理業務，以及整合相關範疇業

務之關聯內容，並即起籌備有關「法宣、教育訓練、暫行措施、個案查核」等範疇之備標

業務，依委辦案屬性邀請計畫(共同、偕同)主持人、執行顧問團隊，同時優先徵詢協會會

員參與各項委辦業務，落實專案團隊「服務分享」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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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資訊】 

◢102年11月28日第一屆第二次理事會審查通過個人會員18位、團體會員4家申請入會。 

◢本會會員累計：個人會員82名、團體會員17家(會員代表34位)、贊助會員3名、學生會員2名。 

◢推薦新夥伴加入協會者，可至協會網站填寫入會申請登錄並提送第一屆第三次理事會審查。 

(預定103年02月13日星期四召開) 

【年終聯誼餐會】 

◢ 12月27日(星期五)下午6時30分假真北平餐廳(臺北市寧波東街1號)舉辦聯誼餐會。 

【研商會議資訊】 

◢102年11月5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召開「修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新

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案」期初審查會議 

本案委託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辦理，林育全及曹明炫二位代表出席。 

後續發展：擴大邀請相關專業團體依期初審查方向擬訂。 

◢102年11月12日(星期五)上午10時0分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召開「102年度臺北市都市更新相關計

畫書範本製作及審查注意須知案」第二次討論會議 

本案委託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辦理，林育全及 

劉玉霜二位代表出席。 

後續發展：依102年11月27日會議紀錄憑辦。 

◢102年11月29日(星期五)下午3時30分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召開 

「研商修正老舊公寓更新專案一坪換一坪檢核方式研商會議」 

，林育全及楊慶吾二位代表出席。 

後續發展：依本會議紀錄憑辦。 

【委辦案資訊】 

◢102年度因應釋字第709號釋憲後續委託協助相關行政作業委辦 

案本會會員及大學系所同學自102年9月6日起至11月3日止，共 

出席29場次公辦公聽會協辦事項業務，本案將於12月10日前提 

送總結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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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動態 

【整合發展論壇】 

◢都市更新審議會動態資訊工作研討會(第1場次) 

11月5日(星期二)18時30分召開，探討審議會各場次審議動態 

及會議紀錄系統性建置的作業須知與作業標準，並成立工作 

小組專責長期性業務推動與成果發表。 

總召集人：邱靖雅，成員計有林价伶、黃雅盈、許敏宏、詹郁 

芬、葉麗華、吳姵嬅、劉新台、張晏臺、劉明滄、石師誠等11 

人(歡迎會員加入)。 

◢2013都市更新實務營規劃研討會(第5場次) 

11月18日(星期一)18時30分召開，由產業組總召集人劉玉霜 

及臺北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文化大學及政治大學等四校學 

生聯合會執行幹部，研討營隊籌備作業相關內容及作業時程。 

◢社區推動都市更新輔導機制建置系列研討會(第2場次) 

11月19日(星期二)下午6時30分召開，由曹常務理事明炫提出 

社區輔導機制草案進行研討，並提送11月28日第一屆第二次 

理事會討論決議，續由曹常務理事明炫擔任專案召集人，就 

該草案續開研討會研擬修訂後，提請第三次理監事會討論。 

【102年12-103年01月研討會預告】 

◢都市更新基礎系列課程規劃工作研討會(第1場次)  

102年12月14日(星期三)18時30分假協會會議室召開，研討以一般民眾及初階專業人員為對象，

規劃實務系列課程、師資人選與教材編輯規格。(總召集人：楊郁文) 

◢更新會組織及會員大會實務課題研討(第1場次) 

103年01月07日(星期二)18時30分假協會會議室召開，研討更新會運作與推動輔導機制，以及

召開會員大會(成立大會及定期大會)之常見問題。(總召集人：林明慶) 

【2013都市更新實務研習營(Ⅱ)】 

◢102年11月30日公布研習營正備取同學77人，共計有中國科技大學、中華大學、文化大學、臺

北大學、臺北科技大學、臺灣大學、臺灣科技大學、成功大學、政治大學、逢甲大學、朝陽

科技大學、勤益科技大學、銘傳大學等13所學校16個相關系所同學參與，活動簡章、內容及

錄取名單參閱協會網站—[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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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技術 

◢臺北市政府102年11月1日發布修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申請書表格式，並自102年12月2日起適用 

市府爰於102年1月23日訂定「臺北市受理民間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申請書表格

式」，以使民間申請自劃更新單元時能有所依循，經施行後檢討尚有部分可整併及簡化或更

加明確化之內容，故修訂「臺北市受理民間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申請書表格式」。

日後送件時：(1)僅劃定申請人需要出具「劃定更新單元同意書」，參閱修訂版本第38頁附件

5：申請人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同意書(新格式)。(2)範圍內及鄰地之所有權人更新參與意願調

查書，分別參閱第41頁附件8-1及第42頁附件8-2。 

  資料查詢：都更處網站-便捷服務-都市更新協檢服務專區參閱 

  1.表1-1-櫃台受理案件查核表暨申請表（自行申請劃定更新單元）(102.11.01版) 

  2.臺北市受理民間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申請書表格式(102.11.01版).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刻研擬「公共設施容積移入接受基地審議規範（草案）」 

規範草案中考量道路路寬、基地面積、與捷運站距離及法定容積率等影響因子，訂定容積移

入之計算公式，以期後續供申請單位及設計單位辦理公共設施容積移入時規劃設計之參考，

亦作為都審委員會審議之建議。惟考量個案基地區位條件不同，影響基地容受力之環境因子

複雜，故草案中仍明定移入之容積量仍應由委員會依基地個案條件核定，以保持審議之彈性。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提供都市更新雲端查詢102年11月7日上路 

雲端查詢介面，係以民眾使用便利觀點，改善以往網站上僅提供案件列冊清單與關鍵字查詢

等不便利問題，提供民眾以輸入「地段地號」、「門牌號碼」或「道路名稱」等三種查詢方

式，即時於網站瀏覽查詢位址附近有關都市更新單元、更新概要及更新事業等案件之基本資

料及辦理進度。本系統係與都市發展局建置的「都市開發審議服務平台」整合，可同步獲取

都市計畫圖、地形圖、地籍圖…等相關資訊，預計今年底都市更新單元範圍圖資建置完成後，

將可完整提供「都市更新地圖」雙向交互查詢功能，。 

查詢服務網址：https://www.gis.udd.taipei.gov.tw/或點選臺北市都市更新處首頁右方之

「都市更新雲端查詢」快速連結即可。 

◢贊助研習營活動經費之協會會員或其服務單位名單及金額公開徵信 

☉贊助新臺幣5000元：周世璋、景信實業(股)公司、東家建設(股)公司)。 

☉贊助新臺幣3000元：江晉仲、黃雅盈、蘇詣展、游碧蘭、李林國際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利菡開發(股)公司、東聯管理顧問(股)公司、冠霖不動產顧問(股)公司、信成地政士事務

所(石師誠)、鴻谷開發事業(股)公司、鴻邦都市計畫技師事務所、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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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技術 

試刊號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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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稅務資訊】本資訊由協會後補理事：林松樹會計師(鼎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提供 

◢個人繳納屬房屋部分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得於計算財產交易所得時認列減除 

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第1款規定，個人出售房屋應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

得之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計算財產交易所得，

課徵綜合所得稅。鑑於100年6月1日起，個人出售房屋，其持有期間在1年或2年以內，須依銷

售價格按15%或10%稅率課徵特銷稅。該項稅捐既為出售房屋依法須負擔之稅捐，則其所繳納

之特銷稅屬於房屋部分，基於量能課稅原則，得於計算房屋交易損益時列報減除(財政部１０

２０７０５台財稅字第１０２０００８６１４０號令)。 

◢案由：邇來國稅局陸續發函針對個人出售房地總價 4,000 萬以上個案，要求提供買賣私契及

成本費用之證明文件（原以房屋評定現值及財產交易所得標準申報財產交易所得），主要目

的是買賣房屋已按實價課稅。 

◢法律依據：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之二 

個人出售房屋，如能提出交易時之成交價額及成本費用之證明文件者，其財產交易所得之計

算，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規定核實認定【核實優先】；其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

件者，稽徵機關得依財政部核定標準核定之。 

◢釋例： 

甲君在101年12月01日取得信義路房地一戶總價為10,000萬，當時房地比例為25％：75％（房

屋價格為2,500萬、土地為7,500萬），102年10月01日以1.8億出售，當時房地比例為20％：

80％（房屋價格為3,600萬、土地為14,400萬），買入房屋時支付仲介費100萬（需取得發票

及合約書），出售時支付仲介費150萬（需取得發票及合約書），其間房屋裝修50萬（需取得

發票及合約書），購買冷氣冰箱等設備50萬元（需取得發票），其間有管理費、水電瓦斯、

地價稅及房屋稅等50萬（此等費用為經常維持費用不能減除），並支付特種貨物及勞務稅1.8

億*15％=2,700萬【申報售屋所得 特銷稅可按房地比例列成本】 

甲君103年申報102年綜合所得稅時，以出售房屋之評定現值400萬元乘以財政部頒佈101年個

人出售房屋未申報或已申報而未能提出證明文件之財產交易所得標準48％之財產交易所得192

萬，併入其他所得課稅，假設適用40％稅率，103年10月國稅局發文給甲君請提示房地買賣資

料及相關稅費資料，最後甲君被補稅增加所得額為：3,600萬-（2,500萬+100萬*25％）-50萬

-50萬元-150萬*20％-2,700萬*20％-192萬=213萬，補稅213萬*40％=85.2萬，並裁罰0.5倍為

85.2萬*0.5=42.6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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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都市更新法令與整合規劃技術研究發展 

都市更新參與者之整合規劃技術培育 

都市更新促進組織之整合推動輔導 

協 會 資 訊 報 歡 迎 轉 寄 

 

 

102年12月前「試刊」編輯
調整，惠賜改進意見。 

歡迎入會參與都市更新公共服務發展 
會員類別： 
個人會員、團體會員 
贊助會員、學生會員 
入會申請： 
至協會網站www.urcda.org.tw點選會員專
區。 
洽詢電話： 
(02)2321-5662#215蕭小姐、#221王小姐 
 

☉講座資訊 

◢102年11月04日14時30分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舉辦「與時俱進-空間通用設計」講座 

本會李逸仁、王貞云、楊郁文、周怡君、曹明炫、陳詠智、林美雲、詹育芬、游碧蘭、梁晉蓮、

王皎燕、張晏臺、石師誠等13名會員出席講座。委請李逸仁理事分享參與心得。 

【地政法令資訊】本資訊由協會理事：黃雅盈地政士(伯明翰地政士事務所)提供 

◢102年11月15日修正「土地登記印鑑設置及使用作業要點」第六點、第十點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查詢服務網址：地政法規資訊網>法規新訊 

◢102年10月4日土地辦竣公同共有繼承後，全體繼承人再按其法定應繼分申辦共有型態變更登記

為分別共有時，應檢附全體申請人之印鑑證明。查詢服務網址：地政法規資訊網>法規新訊 

【NGO資訊】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102年11月12日推出「非營利專業組織協助辦理都市更新爭議協商機制」 

☉個案條件：審議會與主管機關認為有協商的必要 

☉協商時間：不能超過3個月 

☉第三方協商團體組成：由業界工會、學界與其它NGO(法律、地政、建築、估價、都市計畫) 

☉功能：釐清爭議、協調關係人、提供解決方案與意見 

☉收費原則：所有權人50人以下15萬元、51~100人20萬元、101~200人25萬元、201人以上30萬 

查詢服務網址：財團法人都市更新推動中心>都市更新協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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